全州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5年第三批中央

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分配计划及项目计划的批复

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你们上报的《关于上报2025年第三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及项目计划的请示》（全农报〔2025〕56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原则同意你们编制出的2025年第三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及项目计划。2025年第三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总额11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60万元，自治区资金50万元。你们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切实加强补助资金监督，确保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全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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